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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重庆市开州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重庆市开州区财政局
关于印发《重庆市开州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市级新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企业研发中心奖励实施细则》的通知
 
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现将《重庆市开州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市级新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企业研发中心奖励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开州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重庆市开州区财政局
                              2017年8月15日
 
重庆市开州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市级新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企业研发中心奖励实施细则
 
为贯彻落实好《区委区政府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鼓励企业创新，增强政策落实的可操作性、公正性与合理性，对《实施意见》中涉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市级新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企业研发中心的奖励，制定如下实施细则：
 一、关于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奖励
（一）奖励标准：对首次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除市级相关奖励政策外，认定当年销售收入（以企业年度纳税申报表数据为准）1亿元（含）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奖励100万元； 2000万元（含）至1亿元的，给予一次性奖励50万元；2000万元以下的，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
（二）兑现程序：一是由企业向区科委提出兑现申请，并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文件及认定当年销售收入（以企业年度纳税申报表数据为准，由税务部门盖章）；二是区科委会同区财政局等相关部门对企业资料及生产经营等相关情况进行现场核实；三是按区政府规定程序审定后，拨付兑现奖励资金。
 二、关于市级新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的奖励
（一）奖励标准：除落实市级税收留成补助政策外，对经认定的市级新产品、高新技术产品，每个产品给予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每个企业每年累计奖励不超过30万元。同一产品分别认定为市级新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只奖励一次。
（二）兑现程序：一是由企业向区科委提出兑现申请，并附市级新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认定文件；二是区科委会同区财政局等相关部门对企业资料及生产销售等相关情况进行审核；三是按区政府规定程序审定后，拨付兑现奖励资金。
 三、关于企业研发中心的奖励
    （一）奖励标准：对新认定的国家级企业研发中心给予一次性奖励100万元，对新认定的市级企业研发中心给予一次性奖励50万元。国家级、市级企业研发中心包括国家有关部委和市级有关职能部门认定的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企业技术研发中心、企业工程研究中心、企业重点实验室、企业工程实验室、产业技术研究院、产业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等。同级不同部门认定的，不重复奖励。
对新认定的区级企业研发中心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对市级企业研发中心被直接认定为区级企业研发中心的，不重复享受区级奖励。
（二）兑现程序：一是由企业向区科委提出兑现申请，并附企业研发中心认定文件；二是区科委会同区财政局等相关部门对企业资料及平台运行等相关情况进行现场核实；三是按区政府规定程序审定后，拨付兑现奖励资金。
本实施细则从2017年1月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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